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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2版 深一度

“民间矛盾”

2003 年初的一个夜晚，王鹏
的新婚妻子、民办教师路亚丽在校
内离奇失踪，半年后尸体被人发
现。王鹏随后被抓，他当时曾向警
方供认杀妻，但后来翻供。在“疑
罪从无”政策背景下，运城中院当
年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王鹏无
罪。20 年后，警方重新立案，王鹏
再次被抓、受审。

尽管王鹏拒不认罪，但运城
中院这次认定其杀了路亚丽，判决
书对此作了详细论证，称本案虽无
直接目击证人，但王鹏当年所作的
有罪供述自然、稳定，且包含大量
非亲历者不可知的隐蔽性细节，与
在案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严密的
逻辑闭环，“足以认定王鹏实施故
意杀人犯罪的事实”。

运城中院查明，王鹏因嫌路
亚丽不是处女，婚后与路经常吵
架，案发当晚，王鹏打完麻将回到
路亚丽宿舍，与路发生争吵、厮打，
致其不动后，将路扛到学校门口一
处破房子里，因怕路没有死，又用
砖块、水果刀继续行凶，确认路死
亡后，用摩托车转移尸体，脱光衣
服，丢弃到离学校十几公里的一口
水井中。

运城中院认为，王鹏的犯罪
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社
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严惩。

不过，在被害人没有过错、被
告人亦没有其他从轻情节的情况
下，仅判王鹏无期徒刑，主要理由
是，该案由婚姻家庭矛盾引发：“鉴
于本案发生在婚姻家庭内部，系情
感纠葛激化引发，属特定矛盾累积
所致，有别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之
预谋性犯罪，在处理上应有所区
别。”

类似表述，在 1999 年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
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法[1999]217 号，以下简称“217 号

文”)中有提到：“对于因婚姻家庭、
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
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
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
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
犯罪案件有所区别。”

张 建 伟 十 多 年 前 就 曾 注 意
到，故意杀人案当中，有很多是杀
妻、杀女友的案件，同时他发现，法
院对这类案件往往“习惯性”地有
所区别，所依据的就是最高法 217
号文。

在张建伟看来，最高法 217 号
文当年发布的背景，是长期以来刑
事政策有重刑主义倾向，死刑数量
偏多，为改变这一局面，最高法提
出在刑事审判中要体现和谐社会
理念，强调慎用死刑。

曾做过多年法官的广东法全
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志伟则认为，最
高法的上述文件，并没有说对杀妻
案绝对要从宽和轻判，只是强调慎
用死刑，不过自发布以来，基层法
院一直是按这个文件执行的。

李昌奎案的改判

2007 年 1 月 1 日，为贯彻“少
杀慎杀”刑事政策，最高法收回死
刑复核权。与此同时，最高法发布

《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
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重申对
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
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
即执行。

2007年 8月发布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
作的决定》再次重申，对于因婚姻
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
发的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案件，
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凡是可判
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的，一律判处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010 年，最高法发布《关于贯
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
见》，提出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
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

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确保死
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
的犯罪分子”。

张建伟称，近 20 年来，随着
“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等刑事政
策不断被强化，对于由婚姻家庭矛
盾、邻里纠纷引发的杀人案尽可能
不判死刑立即执行，在司法层面已
经形成了“潜规则”，类似规则还体
现在大学生等杀人案里。

在张建伟看来，“杀邻居一般
不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潜规则，曾
因云南李昌奎案受到挑战。

2009 年 5 月 16 日，因家人与
邻居发生矛盾，在外地打工的李昌
奎回到老家，将邻居 19 岁的女儿
强奸后用锄头打死，此外还将邻居
3 岁儿子活活摔死，随后投案自
首。2010年 7月，昭通市中院一审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
李昌奎上诉后，云南省高院二审改
判为死缓。

张建伟表示，李昌奎案二审
的事实和证据都没有变化，云南高
院改判的主要理由，就是该案由邻
里纠纷引发。“其实昭通中院也不
是没有考虑邻里关系，但认为即使
有这个因素，由于案件太过恶劣，
仍不足以影响死刑立即执行的判
决。”

在张建伟看来，李昌奎案后
来纠正，跟药家鑫案有关。

2010 年 10 月，西安某高校学
生药家鑫驾车撞倒骑电动车的张
妙，因担心对方记住车牌找麻烦，
药家鑫持刀捅刺张妙数刀，致其当
场死亡，并驾车逃逸，后来在父母
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
了杀人事实。据张建伟介绍，当时
鉴于药家鑫的大学生身份，司法机
关一度显现出从宽倾向。随后引
发舆论关注，最后还是判了药死刑
立即执行。判决后，李昌奎案经
媒体报道后也进入公众视野。

“李昌奎案的被害人家属就
说，药家鑫只害了一个人，判了死
刑立即执行，李昌奎连害两条人
命，为什么判死缓？”张建伟说，

“案件判得公正不公正，公众可以
通过对比去体会。社会对李昌奎
案的被害人家属给予了极大同
情，在这种情况下，云南高院主动
启动了对李昌奎案的审判监督程
序 ，又 改 判 李 昌 奎 死 刑 立 即 执
行。”

张建伟认为，李昌奎案的改

判，实际上给司法机关提了一个
醒，就是婚姻家庭矛盾、邻里纠纷
等因素不应作为判决的关键因
素，“必须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而不能预设
立场，认为这样的案件就应该从
宽”。

量刑争议

王鹏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后，
路亚丽父母不服，向运城市人民
检察院申请抗诉，但后者认为量
刑适当，决定不予抗诉。与此同
时，作为本案被告人的王鹏提起
上诉，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其
量刑将不会超过无期徒刑。

最高法 217 号文中还提到：
“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
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
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
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张
建伟认为，路亚丽作为被害人没
有任何过错，对矛盾激化也不负
有责任，王鹏作为被告人也没有
任何从轻情节，反而有多个从重
情节，就算依照最高法 217 号文的
规定，判“死立执”也并无不当。

杨志伟的观点不同，他认为
王鹏的量刑没有问题：“如果这种
情况判死刑（立即执行），那么比
他更严重的是不是要死两次、死
三次？”

2014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曾
就加强和改进刑事抗诉工作发布
文件，其中提到判处死缓的案件，
有三种情况一般不应提出抗诉，
其中一种情况是：“因婚姻家庭、
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
案件”。

北京市京都事务所律师孟粉
曾在某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公
诉部门工作多年，办理过数十起
杀妻案。在她的印象中，这些案
件 没 有 一 个 被 告 人 被 判“ 死 立
执”，判死缓的也很少。在她看
来，对于这类命案不判死刑的观
念，已经根植于许多检察官和法
官的内心，一旦遇到这种案子，往
往自觉排除掉死刑。

孟粉说，一些杀妻案的被告
人保住命后，有些女方家属往往不
服，找检察院抗诉，但“检察院也没
办法，知道即使抗诉，法院也大都
维持原判”。

柴会群

““少杀慎杀少杀慎杀””
这二十余年这二十余年

对因婚姻家庭、
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
激化引起的故意杀人
犯罪，慎重死刑是司
法实践中的惯例。需
要先澄清的有两点：
第一，在司法层面，对
婚 内 命 案“ 少 杀 慎
杀”，不仅限于“杀妻
命案”，反过来“杀夫”
也一样。第二，这背
后除了案发于家庭内
部的原因之外，也与
中国死刑政策的收缩
有关。这是整体刑事
政策变化的趋势。

其实，很多配偶
杀人案并不是普通故
意杀人，而是长期家
暴的升级——由于暴
力前有“家庭”作为前
缀，“暴力”反而被稀
释了。

我国的司法解释
中经常将“公共场所
实施、对象不特定”作
为“ 情 节 恶 劣 ”的 因
素 ，量 刑 时 从 重 处
罚。相反，对于家庭
伤害，干预的逻辑更
侧重个体权利保护与
私人关系修复，量刑
时会充分考量“矛盾
起因、被害人过错、谅
解情节”等因素。在
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
前提下，还会尽量修
复关系，减少社会矛
盾的激化。

这不能完全归咎
于法律，社会文化也参
与塑造了这样的观念
土壤。不过，这种观念
正在被重新审视。因
为现代法治越来越强
调国家保护的是具体
公民，而不仅仅是抽象
秩序。如果保护权利
是核心，那么受害人无
论是配偶还是路人“张
三”，原则上都不应影
响对量刑的评价。

总而言之，婚内
命案“少杀慎杀”的背
后，一方面是国家暴
力在自我约束，倾向
于减少死刑，这是法
治理念的进步；但另
一方面，公众对这些
案件量刑偏轻的实际
感受，以及家庭暴力
在司法评价中长期被
边缘化的现实，值得
思考——家暴本质上
是地位不对等带来的
欺压，绝不是家庭内
部的私事。那些哭泣
应该被听见，那些被
无辜夺去生命的人应
该被看见。

家暴问题

不能被忽视
□陈碧

2026年6月14日 星期日

婚 内
命 案

2026 年 4 月，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桩 23 年前的杀妻
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鹏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两个月前，另一桩杀妻案由湖北省黄石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被
害人丈夫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两起杀妻案中，丈夫均未能偿命。两份判决书中均提及婚姻
矛盾引发因素。

对由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命案从宽处理，且一般不判死刑立即
执行，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视为一个存在多年的司法“潜规
则”。一位前检察官表示，其办理的数十起杀妻案中，没有一个丈夫
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判死缓的也很少。

在张建伟看来，二十多年来，对于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
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相关司法文件有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要
求，“杀妻偿命难”背后，有“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也有
司法人员长期形成的观念。


